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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所提「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專案計畫-北門
區溪底寮段三寮灣小段及二重港小段等82筆土地、北門區蚵
寮段1407-3地號等69筆土地、七股區下山子寮段59-12地號
等35筆、七股區三股子段88地號及三和段151地號等48筆土
地」共四案，通過審查，並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本會109年5月27日召開臺南市政府研提養殖漁業經營結合

綠能設施(漁電共生)專案計畫第二次審查會會議決議辦理。
二、有關貴府所提旨揭計畫經全體委員同意專案計畫通過審查，

請依下列事項辦理並修正計畫書(含修正對照表)報本會，俾
利本會辦理後續函發核定本事宜：

(一)為減少開發可能之衝擊，請提出具體長期環境監測計畫，
包括負責實施單位、啟動時間及財務來源。

(二)盤點案場周圍可提供生態補償或異地保育區域，實施至少
二十年期程的棲地補償，並確定生態補償的操作者及財務
來源。強化友善經營機制，每年曬池建議配合候鳥來臺過
冬季節實施，減輕對生態的衝擊。

(三)文蛤結合太陽能光電案場，建議設計太陽能設備與養殖池
有所區隔(架設在蓄水池上)，蓄水池設置比例符合實際養
殖池需求。另有關異種貝問題請於入水處，設計過濾系統
處理。

(四)有關計畫其他文字修正及補充說明部分，請依第一及第二
次審查會各委員提供之意見修正。



三、有關列席單位代表提供之意見，請於未來提送專案計畫範圍
及區域時參辦。

四、請貴府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理等相關
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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